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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 

资 产 评 估 报 告 书 
 
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

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科学的资产评估方法，对珠海

经控集团有限公司为进行资产置换而涉及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

工作。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和负

债实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和负债于 2005 年

12月 31日所表现的市场价格做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

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 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概况 

1、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4001003214 

住所：珠海市九洲大道海珠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阎前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贰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开发（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二、评估目的 

本次资产评估是为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资产置换，应企业要求，对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整体评估，

为了解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评估的资产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三、评估范围及对象 

（一）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剥离后的全部资产（包括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负债，不包括公司未收到的 2005 年度投资

收益 9,200万元。 

   （二）主要资产负债概况 

1、流动资产账面价值 285,590,390.03元，其中： 

货币资金 154,577,238.41元，主要是现金和银行存款； 

短期投资 80,000元，主要是投资开放式基金。 

应收股利 12,434,921.99 元，主要是应收可口可乐公司应分配利

润。 

其他应收款 117,415,234.39元，主要是借款、往来款等； 

待摊费用 116,506.19元，主要是路桥费、律师费等。 

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 966,489.05元，主要是卓夫山庄损失。 

2、长期投资账面值 612,130,732.71元，其中股票 1332,462.52元，

股权投资 610,798,270.19元。 

3、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32,371,668.46 元，其中：建筑物类

31,001,725.97元，设备类 1,369,942.49元。 

4、无形资产账面值 43,258,43元,主要是金蝶财务软件。 

5、流动负债账面价值 410,434,470.02元，其中： 

短期借款 90,000,000.00元,主要是一年期的银行借款。 

应付福利费 580,941.23元，主要是计提的职工福利费； 

应交税金 211,542.52元，主要是营业税、房产税、个人所得税； 



其他应交款 1,044.68元，主要是教育费附加、堤围费。 

其它应付款 319,640,941.59元，主要是计提的工会经费、往来款、

个人借款等； 

评估基准日时，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账面总资产为人民币

930,136,049.63 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503,434,470.02 元，净资产为人

民币 426,701,579.61元。 

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曾委托恒信德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对于 2005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的公司会计账目进行了审计并出

具了(2006)恒德珠审 298号审计报告，本报告所列示的各项资产、负

债调整后账面值，是经审计后的清查核实数，评估以此调整后账面值

为基础进行。 

四、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05年 12月 31日，该评估基准日是

根据委托方的要求确定的，能客观地反映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的

资产、财务状况。 

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价格标准是评估基准日时有效的价格标准。至

本评估结果提供时，国家宏观政策及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日时相比并

未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五、评估原则 

    本次资产评估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工作原则；遵循产

权利益主体变动原则；遵循资产持续经营、替代和公开市场等操作性

原则；遵循谨慎原则。 

六、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委托方与我公司共同签订的《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二）法规依据 

    1、《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第 91号令）； 

    2、《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国资办发（1992）36号）； 

3、中国资产评估协会颁布的“中评协[1996]03号《资产评估操作

规范意见（试行）》”； 

4、财政部颁布的财评字[1999]91号“关于印发《资产评估报告基

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5、《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实施条例》； 

8、《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 

    （三）产权依据 

    1、《房地产权证》；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 

3、重要设备发票、购货合同； 

4、其它相关资料。 

（四）取价依据 

    1、机电产品报价手册； 

    2、全国汽贸商情； 

    3、设备购置合同、发票凭证等企业提供的财务、会计、经营方

面的资料； 

    4、评估人员现场勘查、核实资料； 



5、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技术标准资料； 

6、有关询价资料。 

七、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加和法进行评估。其中各单项资产及负债分别

采用了以下方法： 

    对于货币资金，以清查核实后的金额作为评估值； 

    对于其他应收款，根据可收回金额确定评估值； 

对于长期投资，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对于固定资产采用重置成本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 

对于负债采用以审查核实后的真实负债数为负债评估值的做法

进行评估。 

八、评估过程  

    自接受评估项目委托起至提交评估报告止，经过了接受委托、资

产清查、评定估算、评估汇总、提交报告等过程，分述如下： 

    （一）接受委托 

    根据我公司与委托方签订了“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确定了评

估目的、评估资产对象、范围和评估基准日。对该项目我公司给予了

足够重视，根据该项目特点，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拟定了评估工

作方案,组织了各专业注册评估师的评估小组开展工作。 

    （二）资产清查 

    在项目运作的全过程中，按照国家对资产评估的有关规定和规范

要求，进行了账务核实、实地查勘和调查了解。评估师注重核查申报

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听取了资产占有单位相关资产负责人对各项

资产的分布、使用情况介绍,收集了有关的协议、合同、章程、购买



合同、发票凭证、产权证明、价格、市场信息及相关行业的经济技术

指标等资料。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产清单，核对了银行存款，清查核对了债权

债务，现场勘查了建筑物、构筑物、机器设备、电子设备、车辆等各

类资产。清点了实物资产数量，核查了设备台账及相关账户的会计凭

证，了解了资产的使用、更新、维护修理和保养情况，对大型主要资

产项目进行了重点核查和实物拍照。 

    （三）评定估算 

    在认真分析研究各种影响资产价格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拟定了资

产评估基本思路，确定资产评估的计价标准与适用方法，在收集各项

资产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了评定估算。 

    （四）评估汇总 

此次评估先按单项评估加总的方法，在各项资产评估结果基本完

成的基础上进行初步汇总,评估出企业整体资产价值,再对评估结论分

析和验证，经分析确认后得出评估结论。 

（五）提交评估报告 

    我们按照国家有关法规文件要求，以财政部“财评字[1999]91 号

《资产评估报告基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为指南，撰写评估报告

与说明。在评估人员和项目负责人校核的基础上，遵照本公司对评估

报告书审核的规定进行审核,由项目负责人初审,部门经理复审，质量标

准部总审并经法人代表签发,经签字盖章后向委托方提交评估报告。 

九、评估结论 

    

资产总计：捌亿陆仟壹佰肆拾肆万叁仟捌佰叁拾壹元伍角贰分 

             （￥861,443,831.52元） 



负债总计 :叁亿柒仟壹佰陆拾柒万伍仟叁佰贰拾贰元捌角整  

             （￥371,675,322.80元） 

    净 资 产：肆亿捌仟玖佰柒拾陆万捌仟伍佰零捌元柒角贰分 

（￥489,768,508.72元）    

 

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

率% 

流动资产 1 28,559.04 7,454.05 7,454.22 0.17 0.00 

长期投资 2 61,213.07 68,986.75 75,352.06 6,365.30 9.23 

固定资产 3 3,237.17 3,286.99 3,333.78 46.79 1.42 

   其中:在建工程 4 0.00 0.00 0.00 0.00   

   建  筑  物 5 3,100.17 3,100.17 3,204.51 104.33 3.37 

   设      备 6 136.99 136.99 129.27 -7.72 -5.64 

   固定资产清理     49.82       

无形资产 7 4.33 4.33 4.33 0.00 0.00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0.00 0.00 0.00 0.00   

其它资产 9 0.00 0.00 0.00 0.00   

资产总计 10 93,013.60 79,732.12 86,144.38 6,412.26 8.04 

流动负债 11 41,043.45 27,867.53 27,867.53 0.00 0.00 

长期负债 12 9,300.00 9,300.00 9,30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3 50,343.45 37,167.53 37,167.53 0.00 0.00 

净  资  产 14 42,670.16 42,564.59 48,976.85 6,412.26 15.06 

    备注：评估结果详细情况请见本报告书第三分册评估明细表。 

十、特别事项说明 

（一）在评估中有增、减值的资产，相应的会计处理企业应按规

定程序报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二）评估结果未考虑该等资产已设定的抵押、欠负的债项、税

费等因素对价值的限制性影响。 

（三）根据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之约定,是次评估中委托方提供

的相关资料之合法性、真实性由委托方负责。 

（四）参加评估项目估价人员按《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执业,与

被评估资产各方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 

（五）自评估基准日至本报告出具期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市

场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但本公司不能预计本评估报告出具后的政

策、市场等变化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六）是次评估是在该批设备能继续使用，且能产生一定的价值

的前提下作出的，如果前提条件发生变化，其价值必然发生变化。本

所对评估基准日前后的资产及资产价值的变化不负任何责任。 

（七）评估人员对设备与车辆进行了实地勘察，部分设备由于生

产条件和技术条件限制，没有进行技术检测,采用观察法和使用年限

法确定成新率。评估师确定的损耗程度可能与实际有出入。 

（八）评估人员关注评估对象的产权，但对评估对象的产权发表

意见已超过评估师的执业范围，故评估对象产权的真实性、合法性、

完整性由资产占有方负责。 

（九）对于评估中可能存在的影响评估结果的其他瑕疵事项，资

产占有方在委托评估时未作特别说明，在评估人员专业经验一般不能

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十一、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在评估基准日后、有效期以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

化，应按如下方法处理： 



    （一）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作价标准对资产额进行相应

调整； 

    （二）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并对资产评估值产生明显影响时，

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评估机构重新评估。 

十二、评估报告法律效力 

    （一）基本前提及假设条件 

    1、本次评估基本前提是宏观经济政策无重大变化、企业的生产

经营条件基本保持不变； 

2、本次评估前, 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委托恒信

德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于 2005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的公司

会计账目进行了审计，本报告所列示的各项资产、负债调整后账面值，

是经审计后的清查核实数，评估以此调整后账面值为基础进行； 

3、本次评估没有考虑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成本费用

等对其评估值的影响，也未考虑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评估值

的影响； 

4、本评估结果建立在委托方提供所有文件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客观基础上，为委托方指定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公开市场价格。 

本评估结果仅在满足上述有关基本前提及假设条件的情况下成

立。 

（二）法律效力 

1、本评估结果依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针对本次评估目的并

在评估对象所处现行生产经营条件下有效； 

2、本公司不对委托方运用本报告于本次评估目的以外的经济行



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 

3、本评估报告的有关附件为本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报告

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 

    本评估报告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发生法律效力，其结论有效使用期

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在 2005年 12月 31日至 2006年 12月 30日

内有效。 

    （四）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为本次评估目的使用和送

交有关主管机关审查使用，评估报告书的使用权归委托方及资产占有

方所有。本公司承诺:未经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许可，本公司不随意

将评估报告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汤锦东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06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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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珠海功控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资 产 评 估 报 告 书 
 

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

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科学的资产评估方法，对珠海

功控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置换而涉及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

评估工作。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

和负债实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和负债于 2005

年 12月 31日所表现的市场价格做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资产评估情况

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概况： 

1、委托方：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4001003214 

住所：珠海市九洲大道海珠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阎前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贰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开发（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2、资产占有方：珠海功控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4001006604 



住所：珠海市拱北白石路32号 

法定代表人：欧辉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仟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纺织类玻璃纤维制品、增强类玻璃纤维

制品；研究、开发无碱类玻璃纤维制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至评估基准日止，珠海功控玻璃纤维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全部由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二、评估目的 

    本次资产评估是为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资产置换，应企业要求，对珠海功控玻璃纤维有限公司进行整体评估，

为了解珠海功控玻璃纤维有限公司资产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三、评估范围及对象 

    （一）评估范围：珠海功控玻璃纤维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包括

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及负债。 

    （二）主要资产负债概况 

1、流动资产账面价值 23,991.64万元，其中： 

货币资金 3,776.83万元，主是现金、银行存款和保证金等； 

应收票据 65.60万元，为无息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净额为 9,636.43万元，主是销售货款； 

预付账款 4,012.28万元，主要是预付土建、设备、材料款等； 

其他应收款 306.75万元，主要是备用金、押金、代垫款等； 

存货 6,072.29万元，包括原材料、在库低值易耗品、委托加工材



料、产成品、在产品等； 

待摊费用 121.46 万元，主要是办公楼装修费、联合厂房防水工

程、锅炉维修费用、织布车间铺花纹板、补缴关税及漏板加工费等； 

2、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39,058.09万元，其中：建筑物类 6,728.70

万元，设备类 17,464.20万元，工程物资 0.92万元，在建工程 16,605.76

万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741.49万元。 

3、无形资产账面净值 892.63万元,其中土地使用权 834.28万无,

其他无形资产 58.35万元，主要是软件。 

4、递延资产账面值 367.44万元，属长期待摊费用。 

5、其他长期资产账面值 834.28万元 

6、流动负债账面价值 24,192.08万元，其中： 

短期借款 10,900万元，是银行借款； 

应付票据 2,751.16万元，是银行承兑汇票； 

应付账款 6,471.87万元，主要是设备、工程及材料款等； 

预收账款 2,560.94万元，是预收货款； 

其它应付款 940.41 万元，主要是往来款、押金、租赁费、计提

的工会经费和教育经费等； 

应付工资 190.30万元，是计提的职工工资； 

应付福利费 25.27万元，是计提的职工福利费； 

应交税金 67.29万元，是增值税、个人所得税； 

其他应交款 20.70万元，是住房公积金、堤防费、社保费等； 

预提费用 264.13 万元，是预提的水费、电费、应付利息及运费

等。 

6、长期负债账面价值 17,900.00万元，全部是长期借款。 

评估基准日时，珠海功控玻璃纤维有限公司账面总资产为人民币



65,144.08 万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42,092.08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3,052.00万元。 

珠海功控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曾委托恒信德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对于 2005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的公司会计账目进行了审计并

出具了（2006）恒德珠审 177号审计报告，本报告所列示的各项资产、

负债调整后账面值，是经审计后的清查核实数，评估以此调整后账面

值为基础进行。 

四、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05年 12月 31日。该评估基准日是

根据委托方的要求确定的，能客观地反映珠海功控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的资产、财务状况。 

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价格标准是评估基准日时有效的价格标准。至

本评估结果提供时，国家宏观政策及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日时相比并

未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五、评估原则 

本次资产评估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工作原则；遵循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原则；

遵循资产持续经营、替代和公开市场等操作性原则；遵循谨慎原则。 

六、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委托方与我公司共同签订的《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二）法规依据 

1、《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第 91号令）； 

    2、《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国资办发（1992）36号）； 



3、中国资产评估协会颁布的“中评协[1996]03号《资产评估操作

规范意见（试行）》”； 

4、财政部颁布的财评字[1999]91号“关于印发《资产评估报告基

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实施条例》； 

8、《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财政部财会[2001]1051号）。 

9、《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10《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 

    （三）产权依据 

    1、《房地产权证》；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 

3、重要设备发票、购货合同； 

4、其它相关资料。 

（四）取价依据 

    1、机电产品报价手册； 

    2、全国汽贸商情； 

    3、设备购置合同、发票凭证等企业提供的财务、会计、经营方

面的资料； 

    4、评估人员现场勘查、核实资料； 

    5、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技术标准资料； 

    6、有关询价资料。 



七、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加和法进行评估。其中各单项资产及负债分别

采用了以下方法： 

    对于货币资金，以清查核实后的金额作为评估值； 

    对于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根据可收回金额确定评

估值； 

对于存货，采用成本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 

对于待摊费用，根据尚存的资产或权利确认评估值； 

对于固定资产采用重置成本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 

对于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 

对于长期待摊费用，根据尚存的资产或权利确认评估值； 

对于负债采用以审查核实后的真实负债数为负债评估值的做法

进行评估。 

八、评估过程  

    自接受评估项目委托起至提交评估报告止，经过了接受委托、资

产清查、评定估算、评估汇总、提交报告等过程，分述如下： 

    （一）接受委托 

    根据我公司与委托方签订了“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确定了评

估目的、评估资产对象、范围和评估基准日。对该项目我公司给予了

足够重视，根据该项目特点，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拟定了评估工

作方案，组织了各专业注册评估师的评估小组开展工作。 

    （二）资产清查 

    在项目运作的全过程中，按照国家对资产评估的有关规定和规范

要求，进行了账务核实、实地查勘和调查了解。评估师注重核查申报



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听取了资产占有单位相关资产负责人对各项

资产的分布、使用情况介绍,收集了有关的协议、合同、章程、购买

合同、发票凭证、产权证明、价格、市场信息及相关行业的经济技术

指标等资料。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产清单，核对了银行存款，抽查了存货，清

查核对了债权债务，现场勘查了建筑物、构筑物、机器设备、电子设

备、车辆等各类资产。清点了实物资产数量，核查了设备台账及相关

账户的会计凭证，了解了资产的使用、更新、维护修理和保养情况，

对大型主要资产项目进行了重点核查和实物拍照。 

    （三）评定估算 

    在认真分析研究各种影响资产价格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拟定了资

产评估基本思路，确定资产评估的计价标准与适用方法，在收集各项

资产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了评定估算。 

    （四）评估汇总 

    此次评估先按单项评估加总的方法，在各项资产评估结果基本完

成的基础上进行初步汇总,评估出企业整体资产价值,再对评估结论分

析和验证，经分析确认后得出评估结论。 

    （五）提交评估报告 

    我们按照国家有关法规文件要求，以财政部“财评字[1999]91 号

《资产评估报告基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为指南，撰写评估报告

与说明。在评估人员和项目负责人校核的基础上，遵照本公司对评估

报告书审核的规定进行审核,由项目负责人初审,部门经理复审，质量标

准部总审并经法人代表签发,经签字盖章后向委托方提交评估报告。 

九、评估结论 



    

资产总计：陆亿柒仟壹佰肆拾伍万肆仟捌佰伍拾陆元伍角壹分 

             （￥671,454,856.51元） 

负债总计:肆亿伍仟玖佰肆拾贰万壹仟玖佰玖拾捌元叁角柒分 

             （ ￥459,421,998.37元） 

    净 资 产：贰亿壹仟贰佰零叁万贰仟捌佰伍拾捌元壹角肆分 

（￥212,032,858.14元）    
 

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 23,991.64 22,050.42 22,092.61 42.19 0.19 

长期投资 2 0.00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3 39,058.09 40,283.09 40,029.11 -253.98 -0.63 

  其中:在建工程 4 16,605.76 17,735.20 17,735.20 0.00 0.00 

  建  筑  物 5 6,728.70 6,747.18 6,907.76 160.58 2.38 

  设      备 6 17,464.20 17,450.06 15,385.23 -2,064.83 -11.83 

无形资产 7 892.64 4,779.59 4,996.01 216.42 4.53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834.28 4,721.24 4,937.65 216.42 4.58 

  其他无形资产   58.35 58.35 58.35 0.00 0.00
递延资产   367.44 27.76 27.76 0.00 0.00 

其它资产 9 834.28 0.00 0.00 0.00  

资产总计 10 65,144.08 67,140.86 67,145.49 4.63 0.01 

流动负债 11 24,192.08 31,042.20 31,042.20 0.00 0.00 

长期负债 12 17,900.00 14,900.00 14,90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3 42,092.08 45,942.20 45,942.20 0.00 0.00 

净  资  产 14 23,052.00 21,198.66 21,203.29 4.63 0.02 

备注：评估结果详细情况请见本报告书第三分册评估明细表。 



十、特别事项说明 

    （一）在评估中有增、减值的资产，相应的会计处理企业应按规

定程序报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二）评估结果未考虑该等资产已设定的抵押、欠负的债项、税

费等因素对价值的限制性影响。 

    （三）根据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之约定,是次评估中委托方提供

的相关资料之合法性、真实性由委托方负责。 

    （四）参加评估项目估价人员按《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执业,与

被评估资产各方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 

    （五）自评估基准日至本报告出具期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市

场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但本公司不能预计本评估报告出具后的政

策、市场等变化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六）评估结论由本评估机构出具,受本评估机构人员的执业水

平和能力的影响。 

    （七）评估人员关注评估对象的产权，但对评估对象的产权发表

意见已超过评估师的执业范围，故评估对象产权的真实性、合法性、

完整性由资产占有方负责。 

（八）评估人员对设备与车辆进行了实地勘察，部分设备由于生

产条件和技术条件限制,没有进行技术检测,采用观察法和使用年限法

确定成新率。评估师确定的损耗程度可能与实际有出入。 

（九）截至 2005年 12月 31日止，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投入

的房屋建筑物原值 3,491万元，净值 3,135万元，划拨土地 834万元

尚未办理过户手续，产权证的权属人仍为珠海经济特区玻璃纤维企业

有限公司。产权证过户手续正办理之中。 



（十）是次评估是在该批设备能继续使用，且能产生一定的价值

的前提下作出的，如果前提条件发生变化，其价值必然发生变化。本

所对评估基准日前后的资产及资产价值的变化不负任何责任。 

（十一）对于评估中可能存在的影响评估结果的其他瑕疵事项，

资产占有方在委托评估时未作特别说明，在评估人员专业经验一般不

能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十一、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在评估基准日后、有效期以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

化，应按如下方法处理： 

（一）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作价标准对资产额进行相应

调整； 

    （二）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并对资产评估值产生明显影响时，

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评估机构重新评估。 

十二、评估报告法律效力 

    （一）基本前提及假设条件 

    1、本次评估基本前提是宏观经济政策无重大变化、企业的生产

经营条件基本保持不变； 

    2、本次评估没有考虑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成本费用

等对其评估值的影响，也未考虑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评估值

的影响； 

3、本评估结果建立在委托方提供所有文件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客观基础上，为委托方指定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公开市场价格。 

本评估结果仅在满足上述有关基本前提及假设条件的情况下成立。 

    （二）法律效力 



1、本评估结果依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针对本次评估目的并

在评估对象所处现行生产经营条件下有效； 

2、本公司不对委托方运用本报告于本次评估目的以外的经济行

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 

3、本评估报告的有关附件为本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报告

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 

    本评估报告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发生法律效力，其结论有效使用 

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在 2005年 12月 31日至 2006年 12月 30

日内有效。 

    （四）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为本次评估目的使用和送

交有关主管机关审查使用，评估报告书的使用权归委托方及资产占有

方所有。本公司承诺:未经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许可，本公司不随意

将评估报告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汤锦东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06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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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资 产 评 估 报 告 书 

 
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

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科学的资产评估方法，对珠海

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为资产置换而涉及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

工作。本所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和负债

实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和负债于 2005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格做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

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概况： 

1、委托方：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4001003214 

住所：珠海市九洲大道海珠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阎前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贰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开发（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2、资产占有方：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企作粤珠总字第000920号 

住所：珠海市前山岱山路88号 

法定代表人：李少汕 

注册资本：7838万港元 

企业类型：合作经营（澳资）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可口可乐、雪碧、芬达、茶饮料、果汁饮

料、矿泉水、饮用水、保健饮料等饮料；设计、制作（自行印刷除外）、

发售带有本公司标志的宣传纪念品。 

分支机构：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斗门芳田营业所，云浮，

阳江，开平，肇庆，恩平经营部，江门，新会，阳春，台山。 

历史沿革及股本构成：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于 1981年 12

月 7 日经珠海市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1981]360 号文批准，由珠海市

饮料厂与澳门饮料有限公司合作成立，1984 年 10 月 30 日在珠海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1994年 4月 20日经珠海市引进外资办公

室珠特引外资管字[1994]068 号文批准，原合作方珠海市饮料厂将其

合作权益全部转让给珠海市食品饮料公司，转让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原来的人民币 1,200万元增加到港币 7,838万元，中外双方各占 50%，

1999 年 10 月 7 日经珠特引外资管字[1999]351 号批准，珠海市食品

饮料公司将其占有本公司 50%的权益全部划转给珠海市功控集团有

限公司。 

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占注册资本 50%； 

澳门饮料有限公司——出资额占注册资本 50%； 

二、评估目的 



本次资产评估是为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资产置换，根据证监会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应企业要求，对珠海可口

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进行整体评估，为了解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资产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三、关于评估范围的说明 

（一）评估范围：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包括

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其他无形资产）及负债。 

（二）主要资产负债概况 

1、流动资产账面价值 134,239,297.62元，其中： 

货币资金 38,996,001.49元，主要是现金、银行存款； 

应收账款 41,109,654.13元，主要是货款及玻璃瓶包装款； 

预付账款 38,830.75元，主要是预付材料款； 

其他应收款 463,108.69元，主要是往来款、押金等； 

存货 51,996,539.15元，主要包括原材料 12,020,167.04元，材料

采购 6,190,125.65元，低值易耗品 181,349.79元，包装物 12,969,956.20

元，产成品 20,634,940.47元； 

待摊费用 1,390,633.41元，主要是车辆养路费、保险费、软件费

用、零配件费用； 

2、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110,972,584.85 元，其中：建筑物类

33,849,573.98 元；设备类 56,193,158.51 元；在建工程（生产线改建

工程设备）20,929,852.36元。 

3、无形资产 19,957,338.90元，包括土地使用权 19,233,045.79元，

其他无形资产（系统软件）724,293.11元； 

4、递延资产 199,859.08元，主要是长期待摊费用； 



5、流动负债账面价值 133,198,039.92元，其中： 

短期借款 49,000,000.00元，主要是向银行所借的款项； 

应付账款 32,786,694.26元，主要是原材料款等。 

预收账款 522,972.88元，主要是预收的货款。 

其它应付款 26,668,125.80 元，主要是押金、员工集资款、应付

运费、计提的工会经费等； 

应交税金-240,791.10元，主要是增值税、所得税； 

应付工资 1,994,187.78元，主要是应付员工奖金； 

应付福利费 5,669,935.42元，主要是税后计提福利费； 

应付利润 16,320,031.20，主要是应付股东利润； 

其他应交款 54,286.26元，主要是应交堤围费； 

预提费用 422,597.42元，主要是预提运费、水电费、修理费。 

评估基准日时，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账面总资产为人民币

271,315,177.89 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133,198,039.92 元，净资产为人

民币 138,117,137.97元。 

本报告所列示的各项资产、负债调整后账面值，是经清查后的清

查核实数，评估以此调整后账面值为基础进行。 

四、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05年 12月 31日。该评估基准日是

与委托方协商确定的，主要考虑各项财务指标容易收集，便于资产清

查、账务审核，并有利于与审计时间相衔接，而且企业的资产在近期

没有大的变动，能客观地反映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的资产、财

务状况。 

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价格标准是评估基准日时有效的价格标准。至

本评估结果提供时，国家宏观政策及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日时相比并



未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五、评估原则 

本次资产评估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工作原则；遵循资

产持续经营、替代和公开市场等操作性原则；遵循谨慎原则。 

六、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委托方与我公司共同签订的《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二）法规依据 

    1、《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第 91号令）； 

    2、《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国资办发（1992）36号）； 

3、中国资产评估协会颁布的“中评协[1996]03号《资产评估操作

规范意见（试行）》”； 

4、财政部颁布的财评字[1999]91号“关于印发《资产评估报告基

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实施条例》； 

8、《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财政部财会[2001]1051号）； 

9、《企业财务通则》（财政部令第 4号）； 

10、《企业财务准则》（财政部令第 5号）； 

11、《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12、《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 

    （三）产权依据 



    1、《房地产权证》；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 

3、资产占有方营业执照。 

（四）取价依据 

    1、机电产品报价手册； 

    2、全国汽贸商情； 

    3、设备购置合同、发票凭证等企业提供的财务、会计、经营方

面的资料； 

    4、评估人员现场勘查、核实资料; 

    5、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技术标准资料； 

    6、有关询价资料。 

七、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加和法进行评估。其中各单项资产及负债分别

采用了以下方法： 

    对于货币资金，以清查核实后的金额作为评估值； 

    对于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根据可收回金额确定评

估值； 

对于存货，进行抽样检查，鉴别是否有变质损毁，评估时采用成

本法进行评估， 

对于待摊费用，根据尚存的资产或权利确认评估值； 

对长期投资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对于固定资产采用重置成本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 

对于长期待摊费用，根据尚存的资产或权利确认评估值； 

对于负债采用以审查核实后的真实负债数为负债评估值的做法



进行评估。 

八、评估过程  

    自接受评估项目委托起至提交评估报告止，经过了接受委托、资

产清查、评定估算、评估汇总、提交报告等过程，分述如下： 

    （一）接受委托 

    根据我公司与委托方签订了“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确定了评估

目的、评估资产对象、范围和评估基准日。对该项目我公司给予了足

够重视，根据该项目特点，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拟定了评估工作

方案,组织了各专业注册评估师的评估小组开展工作。 

    （二）资产清查 

    在项目运作的全过程中，按照国家对资产评估的有关规定和规范

要求，进行了账务核实、实地查勘和调查了解。评估师注重核查申报

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听取了资产占有单位相关人员对各项资产的

分布、使用情况介绍,收集了有关的协议、合同、章程、购买合同、

发票凭证、产权证明、价格、市场信息及相关行业的经济技术指标等

资料。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产清单，核对了银行存款，清查核对了债权

债务，现场勘查了建筑物、构筑物、机器设备、电子设备、车辆等各

类资产。清点了实物资产数量，核查了设备台账及相关账户的会计凭

证，了解了资产的使用、更新、维护修理和保养情况，对大型主要资

产项目进行了重点核查和实物拍照。 

    （三）评定估算 

    在认真分析研究各种影响资产价格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拟定了资



产评估基本思路，确定资产评估的计价标准与适用方法，在收集各项

资产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了评定估算。 

    （四）评估汇总 

此次评估先按单项评估加总的方法，在各项资产评估结果基本完

成的基础上进行初步汇总,评估出企业整体资产价值,再对评估结论分

析和验证，经分析确认后得出评估结论。 

（五）提交评估报告 

    我们按照国家有关法规文件要求，以财政部“财评字[1999]91 号

《资产评估报告基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为指南，撰写评估报告

与说明。在评估人员和项目负责人校核的基础上，遵照本所对评估报

告书审核的规定进行审核,由项目负责人初审,部门经理复审，质量标准

部总审并经法人代表签发,经签字盖章后向委托方提交评估报告。 

九、评估结论     

    

资产总计：贰亿陆仟肆佰叁拾肆万柒仟贰佰陆拾元柒角伍分  

              （￥264,347,260.75） 

负债总计 :壹亿贰仟零肆拾肆万叁仟伍佰伍拾肆元叁角陆分  

              （￥120,443,554.36元） 

    净 资 产：壹亿肆仟叁佰玖拾万零叁仟柒佰零陆元叁角玖分 

（￥143,903,706.39元） 

 

 

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 13,423.93 12,004.27 12,409.73 405.46 3.38 

长期投资 2 594.61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3 11,097.26 11,118.92 11,728.40 609.48 5.48 

  其中:在建工程 4 2,092.99 2,092.99 2,092.99 0.00 0.00 

      建 筑 物 5 3,384.96 3,384.96 3,950.98 566.02 16.72 

      设    备 6 5,619.32 5,640.98 5,684.43 43.46 0.77 

无形资产 7 1,995.73 1,995.73 2,293.02 297.28 14.90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1,923.30 1,923.30 2,220.59 297.28 15.46 

其他无形资产  72.43 72.43 72.43 0.00 0.00

递延资产 9 19.99 3.59 3.59 0.00 0.00 

资产总计 10 27,131.52 25,122.51 26,434.73 1312.22 5.22 

流动负债 11 13,319.80 12,044.36 12,044.36 0.00 0.00 

长期负债 12 0.00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3 13,319.80 12,044.36 12,044.36 0.00 0.00 

净  资  产 14 13,811.71 13,078.15 14,390.37 1312.22 10.03 

    备注：评估结果详细情况请见本报告书第三分册评估明细表。 

十、特别事项说明 

（一）在评估中有增、减值的资产，相应的会计处理企业应按规

定程序报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二）评估结果未考虑该等资产已设定的抵押、欠负的债项、税

费等因素对价值的限制性影响。 

    （三）根据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之约定,是次评估中委托方提供

的相关资料之合法性、真实性由委托方负责。 

    （四）参加评估项目估价人员按《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执业,与

被评估资产各方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 



    （五）自评估基准日至本报告出具期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市

场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但本公司不能预计本评估报告出具后的政

策、市场等变化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六）是次评估是在该批设备能继续使用，且能产生一定的价值

的前提下作出的，如果前提条件发生变化，其价值必然发生变化。本

所对评估基准日前后的资产及资产价值的变化不负任何责任。 

（七）评估人员对设备与车辆进行了实地勘察，部分设备由于生

产条件和技术条件限制,没有进行技术检测,采用观察法和使用年限

法确定成新率。评估师确定的损耗程度可能与实际有出入。 

（八）此次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对大额往来发函询证，但至本

评估报告出具时止，大部分未获回函，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九）对于评估中可能存在的影响评估结果的其他瑕疵事项，资

产占有方在委托评估时未作特别说明，在评估人员专业经验一般不能

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十一、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在评估基准日后、有效期以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

化，应按如下方法处理： 

    （一）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作价标准对资产额进行相应

调整； 

    （二）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并对资产评估值产生明显影响时，

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评估机构重新评估。 

十二、评估报告法律效力 



    （一）基本前提及假设条件 

    1、本次评估基本前提是宏观经济政策无重大变化、企业的生产

经营条件基本保持不变； 

2、本次评估前, 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曾委托珠海德律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于 2005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的公司会计账目

进行了审计，本报告所列示的各项资产、负债调整后账面值，是经审

计后的清查核实数，评估以此调整后账面值为基础进行； 

3、本次评估没有考虑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成本费用

等对其评估值的影响，也未考虑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评估值

的影响； 

4、本评估结果建立在委托方提供所有文件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客观基础上，为委托方指定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公开市场价格。 

本评估结果仅在满足上述有关基本前提及假设条件的情况下成

立。 

    （二）法律效力 

    1、本评估结果依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针对本次评估目的并

在评估对象所处现行生产经营条件下有效； 

    2、本公司不对委托方运用本报告于本次评估目的以外的经济行

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 

3、本评估报告的有关附件为本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报告

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 

    本评估报告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发生法律效力，其结论有效使用期



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在 2005年 12月 31日至 2006年 12月 30日

内有效。 

    （四）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为本次评估目的使用和送

交有关主管机关审查使用，评估报告书的使用权归委托方及资产占有

方所有。本公司承诺:未经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许可，本公司不随意

将评估报告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汤锦东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06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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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公司 

 
资 产 评 估 报 告 书 

 
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

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科学的资产评估方法，对珠海

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公司为进行资产置换提供价值参考而涉

及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工作。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

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和负债实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

委估资产和负债于 2005年 12月 31日所表现的市场价格做出了公允

反映。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概况： 

1、委托方：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4001003214 

住所：珠海市九洲大道海珠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阎前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贰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开发（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2、资产占有方：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4001001865 



住所：珠海市吉大景山路东大商业大厦十二楼 

法定代表人：梁学敏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仟零捌拾贰万元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按珠海市外经委批复进出口业务（具体商

品按珠外经字《1992》136号文执行） 

二、评估目的 

    本次资产评估是为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资产置换，对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公司进行整体评估，为

了解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公司的资产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三、评估范围及对象 

   （一）评估范围：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公司剥离后的

全部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负债。 

   （二）主要资产负债概况 

1、流动资产账面价值 196,252,385.39元，其中： 

货币资金 107,895,616.36元，主要是现金和银行存款； 

其他应收款 88,356,769.03元，主要是借款、往来款等； 

2、长期投资账面值 211,627,230.96 元，其中其他投资

210,627,230.96元，股权投资 1,000,000.00元。 

3、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8,216,531.11 元，其中：建筑物类

8,161,995.12元，设备类 54,535.99元， 

4、流动负债账面价值 211,727,979.81元，其中： 

应付工资 311,424.00元，主要是计提的工资； 

应付福利费 1,161,693.74元，主要是计提的职工福利费； 



应交税金 6,068,486.59元，主要是营业税、房产税、个人所得税； 

其他应交款 180,178.00元，主要是教育费附加、堤围费。 

其它应付款 204,006,197.48元，主要是计提的工会经费、往来款

等； 

评估基准日时，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公司账面总

资产为人民币 416,096,147.46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391,238,018.93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24,858,128.53元。 

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公司曾委托恒信德律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对于 2005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的公司会计账目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2006恒律珠审 294号），本报告所列示的各

项资产、负债调整后账面值，是经审计后的清查核实数，评估以此调

整后账面值为基础进行。 

四、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05 年 12 月 31 日，该评估基准日

是根据委托方的要求确定的，能客观地反映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

（集团）公司的资产、财务状况。 

    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价格标准是评估基准日时有效的价格标准，至

本评估结果提供时，国家宏观政策及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日时相比并

未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五、评估原则 

    本次资产评估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工作原则；遵循产

权利益主体变动原则；遵循资产持续经营、替代和公开市场等操作性

原则；遵循谨慎原则。 

六、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委托方与我公司共同签订的《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二）法规依据 

1、《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第 91号令）； 

2、《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国资办发(1992)36号）； 

3、中国资产评估协会颁布的“中评协[1996]03 号《资产评估操

作规范意见（试行）》”； 

4、财政部颁布的财评字[1999]91 号“关于印发《资产评估报告

基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5、《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6、《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 

    （三）产权依据 

    1、《房地产权证》；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 

3、重要设备发票、购货合同； 

4、其它相关资料。 

（四）取价依据 

1、恒信德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2006]恒德珠

审第 294号）； 

2、机电产品报价手册； 

    3、全国汽贸商情； 

    4、设备购置合同、发票凭证等企业提供的财务、会计、经营方

面的资料； 

    5、评估人员现场勘查、核实资料； 

    6、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技术标准资料； 



    7、有关询价资料。 

七、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加和法进行评估。其中各单项资产及负债分别

采用了以下方法： 

对于货币资金，以清查核实后的金额作为评估值； 

    对于其他应收款，根据可收回金额确定评估值； 

对于长期投资，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对于固定资产采用重置成本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 

对于无形资产，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 

对于负债采用以审查核实后的真实负债数为负债评估值的做法

进行评估。 

八、评估过程  

    自接受评估项目委托起至提交评估报告止，经过了接受委托、资

产清查、评定估算、评估汇总、提交报告等过程，分述如下： 

（一）接受委托 

根据我公司与委托方签订了“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确定了评

估目的、评估资产对象、范围和评估基准日。对该项目我公司给予了

足够重视，根据该项目特点，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拟定了评估工

作方案,组织了各专业注册评估师的评估小组开展工作。 

    （二）资产清查 

    在项目运作的全过程中，按照国家对资产评估的有关规定和规范

要求，进行了账务核实、实地查勘和调查了解。评估师注重核查申报



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听取了资产占有单位相关资产负责人对各项

资产的分布、使用情况介绍,收集了有关的协议、合同、章程、购买

合同、发票凭证、产权证明、价格、市场信息及相关行业的经济技术

指标等资料。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产清单，核对了银行存款，清查核对了债权

债务，现场勘查了建筑物、构筑物、机器设备、电子设备、车辆等各

类资产。清点了实物资产数量，核查了设备台账及相关账户的会计凭

证，了解了资产的使用、更新、维护修理和保养情况，对大型主要资

产项目进行了重点核查和实物拍照。 

    （三）评定估算 

    在认真分析研究各种影响资产价格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拟定了资

产评估基本思路，确定资产评估的计价标准与适用方法，在收集各项

资产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了评定估算。 

    （四）评估汇总 

    此次评估先按单项评估加总的方法，在各项资产评估结果基本完

成的基础上进行初步汇总,评估出企业整体资产价值,再对评估结论分

析和验证，经分析确认后得出评估结论。 

   （五）提交评估报告 

    我们按照国家有关法规文件要求，以财政部“财评字[1999]91 号

《资产评估报告基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为指南，撰写评估报告

与说明。在评估人员和项目负责人校核的基础上，遵照本公司对评估

报告书审核的规定进行审核,由项目负责人初审,部门经理复审，质量标

准部总审并经法人代表签发,经签字盖章后向委托方提交评估报告。 



九、评估结论 

资产总计：叁亿贰仟伍佰伍拾伍万壹仟叁佰叁拾元玖角玖分

     

（￥325,551,330.99元） 

负债总计:贰亿陆仟叁佰肆拾伍万壹仟零伍拾陆元壹角伍分 

            （ ￥263,451,056.15元） 

净 资 产：陆仟贰佰壹拾万零贰佰柒拾肆元捌角肆分 

（￥62,100,274.84元）    

    

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 19,625.24 17,756.50 17,756.50 0.00 0.00 

长期投资 2 21,162.72 13,677.62 13,743.19 65.57 0.48 

固定资产 3 821.65 729.40 1,055.44 326.05 44.70 

   其中:在建工程 4 0.00 0.00 0.00 0.00   
         建  筑  物 5 816.20 723.94 1,050.72 326.78 45.14 

         设    备 6 5.45 5.45 4.72 -0.74 -13.48 

无形资产 7 0.00 0.00 0.00 0.00   
  其中：其他无形资产 8 0.00 0.00 0.00 0.00   
其它资产 9 0.00 0.00 0.00 0.00   

资产总计 10 41,609.61 32,163.52 32,555.13 391.61 1.22 

流动负债 11 21,172.80 16,948.32 16,948.32 0.00 0.00 

长期负债 12 17,951.00 9,396.78 9,396.78 0.00 0.00 

负债总计 13 39,123.80 26,345.11 26,345.11 0.00 0.00 

净  资  产 14 2,485.81 5,818.41 6,210.03 391.61 6.73 

    备注：评估结果详细情况请见本报告书第三分册评估明细表。 

十、特别事项说明 

（一）在评估中有增、减值的资产，相应的会计处理企业应按规定程序报经政府有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二）评估结果未考虑该等资产已设定的抵押、欠负的债项、税费等因素对价值的限制

性影响。 

（三）根据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之约定,是次评估中委托方提供

的相关资料之合法性、真实性由委托方负责。 

（四）参加评估项目估价人员按《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执业,与

被评估资产各方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 

（五）自评估基准日至本报告出具期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市

场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但本公司不能预计本评估报告出具后的政

策、市场等变化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六）是次评估是在该批设备能继续使用，且能产生一定的价值

的前提下作出的，如果前提条件发生变化，其价值必然发生变化。本

所对评估基准日前后的资产及资产价值的变化不负任何责任。 

（七）评估人员对设备与车辆进行了实地勘察，部分设备由于生

产条件和技术条件限制,没有进行技术检测,采用观察法和使用年限法

确定成新率。评估师确定的损耗程度可能与实际有出入。 

（八）评估人员关注评估对象的产权，但对评估对象的产权发表

意见已超过评估师的执业范围，故评估对象产权的真实性、合法性、

完整性由资产占有方负责。 

（九）对于评估中可能存在的影响评估结果的其他瑕疵事项，资

产占有方在委托评估时未作特别说明，在评估人员专业经验一般不能

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十一、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在评估基准日后、有效期以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

化，应按如下方法处理： 

    （一）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作价标准对资产额进行相应

调整； 

    （二）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并对资产评估值产生明显影响时，

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评估机构重新评估。 

十二、评估报告法律效力 

    （一）基本前提及假设条件 

    1、本次评估基本前提是宏观经济政策无重大变化、企业的生产

经营条件基本保持不变； 

2、本次评估前, 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委托恒

信德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于 2005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的公

司会计账目进行了审计，本报告所列示的各项资产、负债是经调整剥

离后账面值，是经审计后的清查核实数，评估以此调整后账面值为基

础进行； 

    3、本次评估没有考虑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成本费用

等对其评估值的影响，也未考虑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评估值

的影响； 

    4、本评估结果建立在委托方提供所有文件资料真实、准确、完

整、客观基础上，为委托方指定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公开市场

价格。 

    本评估结果仅在满足上述有关基本前提及假设条件的情况下成

立。 



    （二）法律效力 

     1、本评估结果依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针对本次评估目的并

在评估对象所处现行生产经营条件下有效； 

     2、本公司不对委托方运用本报告于本次评估目的以外的经济行

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 

3、本评估报告的有关附件为本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报告

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 

本评估报告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发生法律效力，其结论有效使用期

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在 2005年 12月 31日至 2006年 12月 30日

内有效。 

（四）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为本次评估目的使用和送

交有关主管机关审查使用，评估报告书的使用权归委托方及资产占有

方所有。本公司承诺:未经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许可，本公司不随意

将评估报告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汤锦东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06年 5月 23日 



中广信评报字[2006]第 045号 

 

关于对珠海市珠阿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资 产 评 估 报 告 书 
 
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

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科学的资产评估方法，对珠海

市珠阿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为进行资产置换而涉及的资产和负债进行

了评估工作。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

产和负债实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和负债于

2005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格做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资产评

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概况 

1、委托方：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4001003214 

住所：珠海市九洲大道海珠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阎前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贰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开发（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2、资产占有方：珠海市珠阿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4001006798 

住所：珠海市吉大景山路东大商业中心12楼 

法定代表人：梁学敏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仟贰佰玖拾壹万陆仟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间接参与投资珠海发电厂第一期首期二台66万千瓦级

燃煤发电机组项目。 

至评估基准日止，珠海市珠阿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本为人民币

6,291.60万元，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珠海电力公司——出资额占注册资本51%； 

珠海功控集团——出资额占注册资本49%。 

二、评估目的 

本次资产评估是为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资

产置换，应企业要求，对珠海市珠阿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整体评估，

为了解珠海市珠阿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资产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三、评估范围及对象 

（一）、评估范围：珠海市珠阿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包

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其他无形资产）及负债。 

（二）、主要资产负债概况 

1、流动资产账面价值 164,749,897.92元，其中： 

货币资金 9,047,287.92元，主要是现金、银行存款； 

其他应收款 155,702,610.00元，主要是往来款等； 

2、长期投资账面值 102,226,041.12 元，是间接投资广珠公司

18.18%的股份。 



3、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216,069.45 元，主要是设备类 216,069.45

元。 

4、流动负债账面价值 19,058,530.20元，其中： 

其他应付款 813,943.81元，主要是电力公司往来款等； 

应付福利费 1,480,825.83元，主要是计提的职工福利费； 

应付利润 16,763,760.56元，主要是应付股东利润。 

长期借款 77,730,179.48元，向功控公司的借款。 

评估基准日时，珠海市珠阿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账面总资产为人民

币 267,192,008.49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96,788,709.68元，净资产为人

民币 170,403,298.81元。 

珠海市珠阿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曾委托恒信德律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对于 2005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的公司会计账目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审计报告（[2006]恒德珠审第 340 号），本报告所列示的各

项资产、负债调整后账面值，是经审计后的清查核实数，评估以此调

整后账面值为基础进行。 

四、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05年 12月 31日，该评估基准日是

根据委托方的要求确定的，能客观地反映珠海市珠阿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的资产、财务状况。 

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价格标准是评估基准日时有效的价格标准。至本次评估结果提供时，

国家宏观政策及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日时相比并未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五、评估原则 

    本次资产评估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工作原则；遵循产



权利益主体变动原则；遵循资产持续经营、替代和公开市场等操作性

原则；遵循谨慎原则。 

六、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委托方与我公司共同签订的《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二）法规依据 

    1、《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第 91号令）； 

    2、《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国资办发（1992）36号）； 

3、中国资产评估协会颁布的“中评协[1996]03 号《资产评估操

作规范意见（试行）》”； 

4、财政部颁布的财评字[1999]91 号“关于印发《资产评估报告

基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5、《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6、《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 

（三）产权依据 

    1、《房地产权证》；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 

3、重要设备发票、购货合同； 

4、其它相关资料。 

（四）取价依据 

1、恒信德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2006]恒德珠

审第 340号）； 

2、机电产品报价手册； 

    3、全国汽贸商情； 



    4、设备购置合同、发票凭证等企业提供的财务、会计、经营方

面的资料； 

    5、评估人员现场勘查、核实资料； 

    6、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技术标准资料； 

    7、有关询价资料。 

七、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加和法进行评估。其中各单项资产及负债分别

采用了以下方法： 

    对于货币资金，以清查核实后的金额作为评估值； 

    对于其他应收款，根据可收回金额确定评估值； 

对长期投资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对于固定资产采用重置成本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 

对于负债采用以审查核实后的真实负债数为负债评估值的做法

进行评估。 

八、评估过程  

    自接受评估项目委托起至提交评估报告止，经过了接受委托、资

产清查、评定估算、评估汇总、提交报告等过程，分述如下： 

    （一）接受委托 

根据我公司与委托方签订了“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确定了评

估目的、评估资产对象、范围和评估基准日。对该项目我公司给予了

足够重视，根据该项目特点，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拟定了评估工

作方案,组织了各专业注册评估师的评估小组开展工作。 

    （二）资产清查 

在项目运作的全过程中，按照国家对资产评估的有关规定和规范



要求，进行了账务核实、实地查勘和调查了解。评估师注重核查申报

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听取了资产占有单位相关资产负责人对各项

资产的分布、使用情况介绍,收集了有关的协议、合同、章程、购买

合同、发票凭证、产权证明、价格、市场信息及相关行业的经济技术

指标等资料。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产清单，核对了银行存款，清查核对了债权

债务，现场勘查了电子设备、车辆等各类资产，清点了实物资产数量，

核查了设备台账及相关账户的会计凭证，了解了资产的使用、更新、

维护修理和保养情况，对大型主要资产项目进行了重点核查和实物拍

照。 

    （三）评定估算 

    在认真分析研究各种影响资产价格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拟定了 

资产评估基本思路，确定资产评估的计价标准与适用方法，在收集各

项资产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了评定估算。 

    （四）评估汇总 

此次评估先按单项评估加总的方法，在各项资产评估结果基本完

成的基础上进行初步汇总,评估出企业整体资产价值,再对评估结论分

析和验证，经分析确认后得出评估结论。 

（五）提交评估报告 

    我们按照国家有关法规文件要求，以财政部“财评字[1999]91 号

《资产评估报告基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为指南，撰写评估报告

与说明。在评估人员和项目负责人校核的基础上，遵照本公司对评估

报告书审核的规定进行审核,由项目负责人初审,部门经理复审，质量标

准部总审并经法人代表签发,经签字盖章后向委托方提交评估报告。 



九、评估结论 

资产总计:伍亿壹仟陆佰零壹万伍仟玖佰伍拾柒元捌角捌分 

              （￥516,015,957.88元） 

负债总计 :玖仟陆佰柒拾肆万陆仟伍佰伍拾肆元柒角陆分 

               （ ￥96,746,554.76元） 

净 资 产:肆亿壹仟玖佰贰拾陆万玖仟肆佰零叁元壹角贰分 

（￥419,269,403.12元） 

   

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 16,474.99 16,490.02 16,490.02 0.00 0.00 

长期投资 2 10,222.60 10,222.60 35,092.32 24,869.72 243.28 

固定资产 3 21.61 21.61 19.25 -2.36 -10.90 

   其中:在建工程 4 0.00 0.00 0.00 0.00   
         建  筑  物 5 0.00 0.00 0.00 0.00   
         设    备 6 21.61 21.61 19.25 -2.36 -10.90 

无形资产 7 0.00 0.00 0.00 0.00   
  其中：其他无形资产 8 0.00 0.00 0.00 0.00   
其它资产 9 0.00 0.00 0.00 0.00   

资产总计 10 26,719.20 26,734.23 51,601.60 24,867.36 93.02 

流动负债 11 1,905.85 1,901.64 1,901.64 0.00 0.00 

长期负债 12 7,773.02 7,773.02 7,773.02 0.00 0.00 

负债总计 13 9,678.87 9,674.66 9,674.66 0.00 0.00 

净  资  产 14 17,040.33 17,059.58 41,926.94 24,867.36 145.77 

    备注：评估结果详细情况请见本报告书第三分册评估明细表。 

十、特别事项说明 

（一）在评估中有增、减值的资产，相应的会计处理企业应按规

定程序报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二）评估结果未考虑该等资产已设定的抵押、欠负的债项、税

费等因素对价值的限制性影响。 

    （三）根据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之约定,是次评估中委托方提供

的相关资料之合法性、真实性由委托方负责。 

    （四）参加评估项目估价人员按《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执业,与

被评估资产各方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 

（五）自评估基准日至本报告出具期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市

场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但本公司不能预计本评估报告出具后的政

策、市场等变化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六）是次评估是在该批设备能继续使用，且能产生一定的价值

的前提下作出的，如果前提条件发生变化，其价值必然发生变化。本

所对评估基准日前后的资产及资产价值的变化不负任何责任。 

（七）评估人员对设备与车辆进行了实地勘察，部分设备由于生

产条件和技术条件限制,没有进行技术检测,采用观察法和使用年限

法确定成新率。评估师确定的损耗程度可能与实际有出入。 

（八）评估人员关注评估对象的产权，但对评估对象的产权发

表意见已超过评估师的执业范围，故评估对象产权的真实性、合法性、

完整性由资产占有方负责。 

（九）对于评估中可能存在的影响评估结果的其他瑕疵事项，

资产占有方在委托评估时未作特别说明，在评估人员专业经验一般不

能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十一、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在评估基准日后、有效期以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

化，应按如下方法处理： 



    （一）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作价标准对资产额进行相应

调整； 

    （二）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并对资产评估值产生明显影响时，

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评估机构重新评估。 

十二、评估报告法律效力 

    （一）基本前提及假设条件 

1、本次评估基本前提是宏观经济政策无重大变化、企业的生产

经营条件基本保持不变； 

2、本次评估前, 珠海市珠阿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曾委托恒信德律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于 2005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的公司会计账

目进行了审计，本报告所列示的各项资产、负债调整后账面值，是经

审计后的清查核实数，评估以此调整后账面值为基础进行； 

    3、本次评估没有考虑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成本费用

等对其评估值的影响，也未考虑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评估值

的影响； 

    4、本评估结果建立在委托方提供所有文件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客观基础上，为委托方指定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公开市场价格。 

    本评估结果仅在满足上述有关基本前提及假设条件的情况下成

立。 

（二）法律效力 

1、本评估结果依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针对本次评估目的并

在评估对象所处现行生产经营条件下有效； 

    2、本公司不对委托方运用本报告于本次评估目的以外的经济行

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 



3、本评估报告的有关附件为本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报告

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 

    本评估报告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发生法律效力，其结论有效使用 

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在 2005年 12月 31日至 2006年 12月 30

日内有效。 

    （四）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为本次评估目的使用,评估

报告书的使用权归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所有。本公司承诺:未经委托

方及资产占有方许可，本公司不随意将评估报告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汤锦东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06年 5月 23日 

 
 


